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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1023 清华大学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一、录取原则

(1) 设计学类

高考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下同）达到所在省份本科（文/理）一批线，且语文、外语单科成

绩达到我校美术学院规定的最低分数线的考生，按照综合成绩（文理科统一划线）从高到低顺

序录取（综合成绩相同且计划余额不足时，则依次按照专业课总分、素描、色彩、速写分数择

优录取）。

综合成绩=专业课成绩/专业入围线*100+文化课成绩/所在省本科（文/理）一批线*100

(2) 美术学类

语文、外语单科成绩达到我校美术学院规定的最低分数线，文化课相对成绩达到 80（文理科统

一划线），再按照专业课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专业课成绩相同且计划余额不足时，则依次

按照文化课相对成绩择优录取）。

文化课相对成绩=文化课成绩/所在省本科（文/理）一批线*100

(3) 艺术史论专业

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份本科文史类一批线的考生，按照文化课相对成绩排序，从高到低顺序录

取（文化课相对成绩相同且计划余额不足时，则依次按照高考语文、数学、外语科目的分值从

高至低顺序录取）。

文化课相对成绩=文化课成绩/所在省本科文史类一批线*100

注：

① 艺术类与普通文理类文化课满分值不同的省份，省本科（文/理）一批线按照相应比例折算

（四舍五入取整数）。

② 合并一二本科批次的省份一批线参照各省相应的普通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执行，各

省另有规定的另行公布。

③ 专业课折算成绩（专业课成绩÷专业入围线×100）、文化课相对成绩均四舍五入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

二、录取标准

（1）设计学类

语文及外语达到最低要求，综合成绩北京不低于 219.04、其他省不低于 210.97 即予录取。

以上录取北京生源 26 人，其他省生源 144 人。

（2）美术学类

语文、外语达到最低要求，文化课相对成绩不低于 80，专业课成绩北京不低于 532.5、辽宁省

不低于 577.5、其他省不低于 545 分（专业课成绩并列 545 分，文化课相对成绩不低于 85.97）

即予录取。

以上录取北京生源 8人，其他省生源 47 人。

（3）艺术史论

文化课成绩达到所在省文史类一批线，文化课相对成绩山东不低于 127.03、重庆不低于 122.86、

河北不低于 122.12、河南不低于 118.28、其他省份不低于 116.82 即予录取。

以上录取人数 15 名。

注：

1.文化课相对成绩=文化课成绩÷所在省文史/理工类本科一批线×100

2.设计学类综合成绩=专业课成绩÷外埠入围线 527.5/北京入围线 507.5×100+文化课成绩÷

所在省文史/理工类本科一批线×100

3.合并一二本科批次的省份一批线参照各省相应的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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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1007 中央音乐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我校为经教育部批准的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可自主划定高考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

专业合格考生，在高考文化课（文考）成绩达到我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及

体检情况符合我校招生录取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各专业录取原则，对考生的校考成绩与文考成

绩进行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宁缺毋滥。

各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及录取方式：

音乐学、音乐艺术管理、音乐治疗招考方向文化课成绩不低于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2021 年本科（文/理）艺术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130%。然后，再按照专业成绩、文考成绩

各占 50%合成后排序，由高到低依次录取。

音乐教育招考方向文化课成绩不低于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2021 年本科（文/理）

艺术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130%。然后按专业成绩排序，由高到低依次录取。

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各招考方向，文化课成绩不低于生源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2021 年本科（文/理）艺术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然后按专业成绩排序，由高到低依次

录取。

若按照专业设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以“ 音乐表演专业”分

数线为准；如设有两批（两类）或以上艺术类录取控制分数线，除标明我校所属批、类外，以

高线为准。如果有不设定艺术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或所设艺术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不能对应我

校性质的，我校自行认定。

注：我校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乐学专业（音乐学、音乐艺术管理、音乐治疗招考

方向）考生的文考成绩，将统一以百分制折算，以折算后的成绩与专业课成绩合成后排序录取。

折算公式为：考生百分制分数＝考生分数÷考生所在地高考满分×100。

院校：1008 中央美术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所有专业考生文化课成绩总分将进行统一折算，并按折算后的文化课相对成绩文理科统一划线

录取。考生相对成绩 = 考生文化课成绩总分÷考生所在省本科（文/理）一批线 ×100，相对

成绩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三位。

一、按专业成绩排名录取：造型艺术、中国画、书法学、实验艺术、艺术设计、城市艺术设计、

艺术品保护与修复复试合格考生，文化课相对成绩达到我校录取控制线要求，依据专业成绩排

名录取，专业名次并列且招生计划不足时，按文化课相对成绩排队录取。

（一）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相对成绩≧75 分的各专业录取标准如下：

1.造型艺术：专业名次录取至第 109 名。

2.中国画：专业名次录取至第 44 名。

3.书法学：专业名次录取至第 24 名。

4.实验艺术：专业名次录取至第 41 名。

5.城市艺术设计：专业名次录取至第 364 名，并列 364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79.742 分。

6.艺术品保护与修复：专业名次录取至第 19 名，并列 19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97.1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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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相对成绩≧80 分的专业录取标准如下：

7.艺术设计：专业名次录取至第 194 名，并列 194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83.865 分。

二、按文化课相对成绩排名录取：建筑学、美术学、艺术史论、艺术学理论、艺术与设计管理

专业考生专业考试合格，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相对成绩文理科统一排队，择优录取。文化课相

对成绩并列且招生计划不足时，按专业名次排队录取。建筑学专业每个省录取人数原则上不超

过 12 人；美术学、艺术史论、艺术学理论专业每个省录取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8 人。

专业成绩合格，按文化课相对成绩排名录取的各专业录取标准如下：

8.建筑学：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105.962 分（重庆考生的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110.967 分）。

9.美术学：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95.167 分，并列 95.167 分者专业分数为 90 分。

10.艺术史论：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103.647 分。

11.艺术学理论：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95.010 分。

12.艺术与设计管理（中法合作办学）：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92.883 分。

院校：1009 中央戏剧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第一部分 保留校考的专业（方向）

一、录取原则

1、专业合格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我院录取控制分数线后，按专业考试排名择优录取。

专业考试排名并列的按高考文化课成绩÷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

数线，所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若比值相同，依次比较语文、外语、数学成绩（折算为单

科 150 分制计算）。

2、京剧表演方向分行当录取，京剧音乐伴奏方向分乐器种类录取，名额划分按当年报考情

况适当调整。

3、我院录取时以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为准，不含任何高考加分。

二、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办法

1、表演专业（话剧影视表演、音乐剧表演、歌剧表演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广播

电视节目主持方向）：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

分数线划定【北京市 300 分】

2、表演专业（京剧表演、京剧音乐伴奏、舞剧表演方向）：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生源所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50%（四舍五入取整数）划定【北京市 200

分】

3、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舞台设计、舞台灯光、舞台服装、舞台化装、舞台造型体现、

舞台技术方向）：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

线的 75%（四舍五入取整数）划定【北京市 385 分】

4、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戏剧导演、电影导演方向）、录音艺术专业（原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演艺声音设计方向）：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一批录取控制

分数线的 85%（四舍五入取整数）划定【北京市 436 分】

三、按专业考试排名录取最低名次

招考方向 最低录取名次（全国排名）

话剧影视表演 第 37 名

戏剧导演 第 2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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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设计 第 18 名

舞台灯光 第 31 名

舞台服装 第 28 名

舞台化装 第 21 名

舞台造型体现 第 15 名

舞台技术 第 24 名

录音艺术 第 31 名

音乐剧表演 第 27 名

京剧表演 分行当

京剧音乐伴奏 分乐器

歌剧表演 第 42 名

舞剧表演 第 34 名(男)；第 23 名(女)

电影导演 第 27 名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第 47 名

第二部分 取消校考/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的专业（方向）

一、录取原则

录取时以高考文化课成绩为准，不含任何高考加分。非综合改革省份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

相同的依次比较语文、外语、数学、综合；综合改革省份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相同的依次比较

语文、外语、数学、相同选考科目总分。

二、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分数线（北京市为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513 分）

招考方向 最低录取总分（北京市）

戏剧创作 616 分

电视剧创作 595 分

戏剧史论与批评 591 分

戏剧教育 573 分

演出制作 572 分

剧院管理 572 分

影视制片 590 分

院校：1013 中国音乐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音乐学（音乐学理论）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普通本科第一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70%且不低于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

数线，按高考成绩折算分，从高分到低顺序依次录取。录取最低高考折算分为 74.71 分。

2、音乐学（音乐教育）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普通本科第一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70%且不低于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

数线，按高考成绩折算分，从高分到低顺序依次录取。录取最低高考折算分为：声乐特长专业

88.96 分、钢琴特长专业 88.57 分。

3、音乐学（音乐教育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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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普通本科第一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70%且不低于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

数线，按高考成绩折算分，从高分到低顺序依次录取。录取最低高考折算分为：声乐特长专业

80.70 分、钢琴特长专业 77.58 分。

4、音乐学（音乐管理）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普通本科第一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80%且不低于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普通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其中，外语科目成绩不得低于 90 分（150 分制）），按高考成绩折算分，从高分到低顺序依

次录取。录取最低高考折算分为 86.26 分。

5、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作曲）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普通本科第一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65%且不低于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

数线，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10 名。

6、音乐表演（中国声乐）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

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26 名。

7、音乐表演（中国歌剧）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

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27 名。

8、音乐表演（管弦乐器演奏）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

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最终录取到：小提琴专业排

名第 21 名、中提琴专业排名第 9 名、大提琴专业排名第 8名、低音提琴专业排名第 6名、竖琴

专业排名第 2 名、巴松专业排名第 3 名、单簧管专业排名第 3 名、双簧管专业排名第 3 名、长

笛专业排名第 6名、萨克斯管专业排名第 2 名、打击乐专业排名第 4 名、大号专业排名第 1 名、

小号专业排名第 3 名、圆号专业排名第 3 名、长号专业排名第 4 名。

9、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

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最终录取到：板胡专业排名

第 1 名、二胡专业排名第 40 名、三弦专业排名第 4 名、阮专业排名第 4 名、琵琶专业排名第

10 名、扬琴专业排名第 9名、古筝专业排名第 21 名、古琴专业排名第 3 名、竹笛专业排名第 5

名、唢呐专业排名第 2 名、笙专业排名第 4 名、打击乐专业排名第 4名、箜篌专业排名第 1 名。

10、音乐表演（钢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

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26 名。

11、音乐表演（电子管风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

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4 名。

12、音乐表演（指挥）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普通本科第一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60%且不低于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艺术类同科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

数线，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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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1015 中国戏曲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表演(京剧器乐)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210 分，录取弦乐 15 名，打击乐 8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213 分。

2、表演(京剧表演)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210 分，录取生 15 名，旦 28 名，

净 7 名，丑 5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234 分。

3、表演(戏曲舞蹈)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265 分，名次录取至男 23 名，女 28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267 分。

4、表演(戏曲形体教育)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240 分，名次录取至男 20 名，女 13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248 分。

5、表演(昆曲表演)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210 分，名次录取至男 8 名，女 3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218 分。

6、表演(多剧种表演)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192 分，潮剧 22 名、滇剧 8名、黄

南藏戏 5 名，黔剧 19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194 分。

7、表演(昆曲器乐)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330 分，名次录取至笛 1 名，文化

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341 分。

8、表演(多剧种器乐)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210 分，录取潮剧器乐 6 名，滇剧

器乐 2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234 分。

9、表演(影视表演)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300 分，名次录取至男 13 名，女 15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303 分。

10、戏剧影视导演(戏曲导演)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270 分，名次录取至男 26 名，女 27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272 分。

11、音乐表演(民族器乐)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285 分，名次录取至二胡 8 名、板

胡 2 名、大提琴 4名、低音提琴 4名，琵琶 3名、中阮 2 名、古筝 2名、笛子 1名、扬琴 4 名、

笙 2 名、三弦 5名、唢呐 2 名、打击乐 3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290 分。

12、音乐学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405 分，名次录取至 31 名，文化课

相对成绩录取至 407 分。

13、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戏曲作曲)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300 分，名次录取至京剧 6 名、多

剧种 12 名，文化课相对成绩录取至 314 分。

14、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制作)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330 分，名次录取至 39 名，文化课

相对成绩录取至 332 分。

15、录音艺术（音响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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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专业排名录取，文化课成绩≥330 分，名次录取至 33 名，文化课

相对成绩录取至 330 分。

16、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曲舞台设计)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课成绩≥300 分，按照综合分（专业成绩×60%+高考成绩×40%）

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综合分最终录取至 211.6 分。

17、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灯光设计)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课成绩≥300 分，按照综合分（专业成绩×60%+高考成绩×40%）

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综合分最终录取至 226.2 分。

18、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化装造型设计)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课成绩≥300 分，按照综合分（专业成绩×60%+高考成绩×40%）

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综合分最终录取至 198 分。

19、服装与服饰设计(戏曲服装设计)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课成绩≥330 分，按照综合分（专业成绩×60%+高考成绩×40%）

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综合分最终录取至 211.2 分。

20、动画

美术统考成绩须达到省级统考本科合格线且总分不低于满分的 75%（四舍五入取整）；高

考成绩达到所在计划省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线，将专业统考成绩 60％、高考成绩 40％相加，

按综合成绩排名录取。北京计划 2名，录取 2 名，录取最低综合分为 324.6 分。

21、绘画

美术统考成绩须达到省级统考本科合格线且总分不低于满分的 75%（四舍五入取整）；高

考成绩达到所在计划省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线，将专业统考成绩 60％、高考成绩 40％相加，

按综合成绩排名录取。北京计划 2名，录取 2 名，录取最低综合分为 304.6 分。

22、视觉传达设计

美术统考成绩须达到省级统考本科合格线且总分不低于满分的 75%（四舍五入取整）；高

考成绩达到所在计划省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线，将专业统考成绩 60％、高考成绩 40％相加，

按综合成绩排名录取。北京计划 3名，录取 3 名，录取最低综合分为 318 分。

23、数字媒体艺术

美术统考成绩须达到省级统考本科合格线且总分不低于满分的 75%（四舍五入取整）；高

考成绩达到所在计划省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线，将专业统考成绩 60％、高考成绩 40％相加，

按综合成绩排名录取。北京计划 3名，录取 3 名，录取最低综合分为 297.4 分。

24、戏剧影视文学（戏曲文学）

语文单科成绩达到 105 分，高考成绩达到所在计划省的相应批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按高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北京计划 8 名，录取 8 名，录取最低文化分为 522 分。

25、艺术管理(国际文化交流)

外语单科成绩达到 110 分，高考成绩达到所在计划省的相应批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按高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北京计划 4名，录取 4 名，最低文化分为 532 分 。

26、文化产业管理

高考成绩达到所在计划省的相应批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高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

取。北京计划 2名，录取 2 名，最低文化分 551 分。

院校：1016 北京电影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创意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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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95％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45 名。

2.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剧作）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95％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56 名。

3.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70％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22 名。

4.表演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艺术类（同科类或对应科类）本科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理）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

专业排名第 116 名。

5.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75％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19 名。

6.录音艺术专业（电影录音）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理）

的 90%后，按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的文化考试成绩与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文、理）的分数比值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最终比值为：94.52。

7.录音艺术专业（音乐录音）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理）

的 90%后，按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的文化考试成绩与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文、理）的分数比值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最终比值为：91.03。

8.艺术与科技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理）

后，按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的文化考试成绩与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文、理）的分数比值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最终比值为：101.59。

9.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70％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48 名。

10.新媒体艺术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70％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14 名。

11.产品设计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70％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18 名。

12.环境设计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70％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26 名。

13.跨媒体艺术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70％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16 名。

14.电影学专业（制片与市场）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理）

的 90%后，按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的文化考试成绩与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文、理）的分数比值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最终比值为：99.43。

15.电影学专业（电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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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理）

的 90%后，按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的文化考试成绩与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文、理）的分数比值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最终比值为：96.81。

16.摄影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的文化考试成绩与所在省本科

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理）的分数比值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最终比值为：92.69。

17.动画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70％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126 名。

18.漫画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70％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27 名。

19.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动漫策划）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的 95％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58 名。

20.影视技术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

理）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38 名。

21.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的文化考试成绩与所在省本科

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理）的分数比值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最终比值为：88.68。

22.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理）

的 70%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72 名。

说明：

1.校定分数线、分数比值的计算公式为：

分数比值＝考生文化课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文、理】×100

※上述公式在完成乘以 100 的计算之后，如遇小数点后有多位的情况，即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小数。对于两位小数后面的小数部分，按照直接舍去不进位的计算办法。例如，某文科考生

高考成绩 403 分，该考生高考所在省的文科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576 分，按照上述方

法计算出来的分数比值为 69.96。

※依据教育部《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文件：所有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均不

得用于高校不安排分省招生计划的艺术类专业等招生项目。所以上述分数比值计算公式中，考

生文化课成绩为实考分，不含政策性加分。

※对于实行高考综合改革以及本科录取批次合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我校将按照教

育部以及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规定执行。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湖北省、湖

南省、广东省、海南省、重庆市、青海省考生使用“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进行分数比值

计算。

※以上艺术类本科专业录取规则的执行，均须符合考生所在省艺术类本科投档录取规则。

如遇教育部以及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其它补充规定，

按相关规定执行。

2.关于成绩并列：

①按照专业考试成绩排序择优录取的各专业（含招考方向）,录取时如果遇到专业考试成绩

并列的情况，则依据考生文化考试成绩的分数比值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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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按照文化成绩的分数比值排序择优录取的各专业（含招考方向），录取时如果遇到分数

比值排序并列的情况，则依据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

3.关于报考专业与艺术省级统考对应关系

请考生参照《北京电影学院 2021 年艺术类本科、高职招生简章》附件 1。

院校：1017 北京舞蹈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舞蹈表演（中国古典舞）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划线（2021 年为 245 分）后，按专业考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根据舞蹈表演类专业的教学特点，各专业方向需要确定男

女生比例，并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女生第 45 名，男生第 28 名。

2、舞蹈表演（中国民族民间舞）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划线（2021 年为 245 分）后，按专业考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根据舞蹈表演类专业的教学特点，各专业方向需要确定男

女生比例，并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女生第 35 名，男生第 30 名。

3、舞蹈表演（芭蕾舞）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划线（2021 年为 245 分）后，按专业考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根据舞蹈表演类专业的教学特点，各专业方向需要确定男

女生比例，并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女生第 28 名，男生第 15 名。

4、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拉丁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划线（2021 年为 245 分）后，按专业考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根据舞蹈表演类专业的教学特点，各专业方向需要确定男

女生比例，并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女生第 7 名，男生第 7 名。

5、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摩登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划线（2021 年为 245 分）后，按专业考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根据舞蹈表演类专业的教学特点，各专业方向需要确定男

女生比例，并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女生第 7 名，男生第 6 名。

6、舞蹈表演（音乐剧）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划线（2021 年为 245 分）后，按专业考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根据舞蹈表演类专业的教学特点，各专业方向需要确定男

女生比例，并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女生第 20 名（并列），男生第

15 名。

7、舞蹈编导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划线（2021 年为 275 分）后，按专业考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根据舞蹈编导类专业的教学特点，各专业方向需要确定男

女生比例，并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女生第 20 名，男生第 2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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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舞蹈学

此专业合格的考生，按综合分由高分到低分排队录取。综合分=校考成绩÷校考满分×高考

文化课满分（按 750 分算）×50%+高考文化课成绩（按满分 750 分折算）×50%。根据舞蹈学

专业的教学特点，需要确定男女生比例，并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女生综合

分 529.13 分，男生综合分 551.13 分。

9、舞蹈教育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划线（2021 年为 385 分）后，按专业考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根据舞蹈教育专业的教学特点，需要确定男女生比例，并

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女生第 50 名，男生第 13 名。

10、舞蹈教育（京籍师范生）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划线（2021 年为 385 分）后，按专业考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根据舞蹈教育专业的教学特点，需要确定男女生比例，并

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女生第 50 名，男生未录取。

11、艺术管理

此专业合格的考生，将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排队，择优录取。根据艺术管理专业

的教学特点，需要确定男女生比例，并按照拟定的比例分男女录取。最终录取到女生高考文化

课 486 分，男生高考文化课 427 分。

12、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2021 年我校戏剧影视美术专业取消现场校考，保留报名资格，使用各省美术类联考成绩。

高考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划线（2021年为各生源所在省艺术类本科批次的最低控制分数线）

后，按专业分从高到低排队，择优录取。其中专业分=考生美术类联考成绩÷生源省份联考总分

×100。3 个招考方向不可兼报。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美术设计）方向录取到专业分 90.73；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服装与化装设计）方向录取到专业分 90.78；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

台灯光设计）方向录取到专业分 88.33。

院校：1020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美术类、舞蹈类、音乐类专业录取原则：

校考专业：对校考合格名单（以省级招办核验通过为准）中报考我校且高考投档成绩达到

生源所在地省级招办划定的艺术类相应批次文化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按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

录取。高考加分政策仅限音乐表演专业（含民族英才班）。

美术学（美术教育师范）：符合报考条件、报考我校该专业志愿且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

策性加分）达到北京市招办划定的艺术类相应批次文化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按照综合成绩排队

录取。综合成绩=美术统考成绩÷美术统考满分×100+高考文化成绩÷高考文化满分×100，四

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一、美术类

1.美术学类：录取到专业第 12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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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学类：录取到专业第 163 名；

3.美术学（美术教育师范）专业线：143.20。

二、舞蹈类

1.舞蹈表演（男）：录取到专业第 60 名；

2.舞蹈表演（女）：录取到专业第 63 名；

3.舞蹈表演（民族英才班）（男）：录取到专业第 30 名；

4.舞蹈表演（民族英才班）（女）：录取到专业第 28 名；

5.舞蹈学（男）：录取到专业第 52 名；

6.舞蹈学（女）：录取到专业第 52 名。

三、音乐类

1.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取到专业第 7 名；

2.音乐学：录取到专业第 9 名；

3.音乐学（音乐教育民族班）（男）：录取到专业第 10 名；

4.音乐学（音乐教育民族班）（女）：录取到专业第 20 名；

5.音乐表演各方向做了分省计划，专业线不低于 76。

温馨提示：上述各专业录取排名每年均有一定波动，仅供参考

院校：1036 中国传媒大学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一）省级统考有要求且涵盖的专业，考生须省级统考合格，同时获得校考相应专业合格

证书；省级统考不要求或未涵盖的专业，考生须获得校考专业合格证书。

（二）录取以高考志愿填报顺序为准，各专业志愿之间无分数级差。

（三）录取时，我校使用的文化考试成绩为考生实际高考成绩，不含任何加分。考生文化

考试成绩须至少达到生源省份艺术类本科专业相应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下简称艺术类省控

线），凡同一专业对应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考多类别的，按最高分执行。

（四）我校以专业排名、文化折算比值和专业折算比值为依据进行录取。其中，文化折算

比值=考生文化考试成绩÷生源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下简称一本线）；

专业折算比值=考生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考试总分÷该专业合格分数线。对于合并本科批次的省

份，一本线以各省划定的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为准；广东一本线为广东省公布的高分优先

投档线。对于艺术类考生文化考试总分与普通类考生文化考试总分不一致的省份，一本线以该

省给定的参考分数线为准；未给定参考分数线的省份，参考分数线=(一本线÷普通类考生文化

考试总分)×艺术类考生文化考试总分。

（五）

1、 播音与主持艺术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75 情况下，按照综合分（综合

分=文化折算比值+专业折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男生：2.077 女生：

2.103。

2、 播音与主持艺术（中英双语播音主持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75 情况下，按照综合分（综合

分=文化折算比值+专业折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3、 播音与主持艺术（中朝、中韩双语播音主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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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75 情况下，按照综合分（综合

分=文化折算比值+专业折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4、 戏剧影视导演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85 情况下，按照综合分（综合

分=文化折算比值+专业折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2.130。

5、 表演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6 情况下，按照专业排名从高

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男生：23 女生：24。

6、 影视摄影与制作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85 情况下，按照综合分（综合

分=文化折算比值+专业折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男生：2.458 女生：

2.071。

7、 摄影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75 情况下，按照综合分（综合

分=文化折算比值+专业折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2.423。

8、 环境设计（光影空间艺术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75 情况下，按照综合分（综合

分=文化折算比值+专业折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2.200。

9、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6 且不低于艺术类省控线的情

况下，按照专业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54。

10、 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75 情况下，按照综合分（综合

分=文化折算比值+专业折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2.161。

11、 漫画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6 且不低于艺术类省控线的情

况下，按照专业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12、 动画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6 且不低于艺术类省控线的情

况下，按照专业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112。

13、 动画（游戏艺术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6 且不低于艺术类省控线的情

况下，按照专业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66。

14、 新媒体艺术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6 且不低于艺术类省控线的情

况下，按照专业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15、 音乐学（音乐传播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75 情况下，按照综合分（综合

分=文化折算比值+专业折算比值）从高中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2.008。

16、 音乐学（音乐编辑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75 情况下，按照综合分（综合

分=文化折算比值+专业折算比值）从高中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1.973。

17、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电子音乐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6 且不低于艺术类省控线的情

况下，按照专业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27。

18、 音乐表演（声乐表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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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6 且不低于艺术类省控线的情

况下，按照专业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男 9女 20。

19、 表演（音乐剧双学位班）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6 且不低于艺术类省控线的情

况下，按照专业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男生：32 女生：21。

20、 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1 情况下，按照文化折算比值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男生：1.045 女生：1.106。

21、 广播电视编导（全媒体摄制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1 情况下，按照文化折算比值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1.071。

22、 广播电视编导（文艺编导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1 情况下，按照文化折算比值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男生：1.084 女生：1.089。

23、 戏剧影视文学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1 情况下，按照文化折算比值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1.053。

24、 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影像与网络视频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95 情况下，按照文化折算比值

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1.075。

25、 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智能媒体设计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95 情况下，按照文化折算比值

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1.039。

26、 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9 情况下，按照文化折算比值

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1.040。

27、 录音艺术（音响导演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9 情况下，按照文化折算比值

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0.993。

28、 录音艺术（录音工程方向）

在考生文化折算比值达到学校确定的本专业最低折算比值 0.9 情况下，按照文化折算比值

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021 年录取最低分：0.994。

院校：1065 北京服装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美术类全国统招专业和北京市双培计划、外培计划专业请参考《北京服装学院 2021 年艺术类

本科专业招生简章》。

2.绘画（师范）

录取综合成绩最低分：204.366。考生文化考试总成绩在达到北京市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

数线的基础上，且外语科目成绩不得低于 60 分（150 分制），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

录取。如果综合成绩相等，优先录取专业考试总成绩高的考生。综合成绩=美术统考总成绩/北

京市美术统考本科合格分数线×100+文化考试总成绩/北京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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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演（服装表演）

录取男生专业考试成绩最低分：81.0(其中文化折算成绩 77.96)。录取女生专业考试成绩

最低分：76.4。考生文化考试总成绩在达到北京市艺术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按照专

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如果专业考试成绩相等，优先录取文化折算成绩高的考生。

文化折算成绩 =文化考试总成绩/生源省份本科（文/理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100。

4.表演（广告传播）

录取男生专业考试成绩最低分：84.4。录取女生专业考试成绩最低分：75.8。考生文化考

试总成绩在达到北京市艺术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按照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

优录取。如果专业考试成绩相等，优先录取文化折算成绩高的考生。文化折算成绩 =文化考试

总成绩/生源省份本科（文/理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100。

院校：1066 北京印刷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绘画、动画专业：

文化课成绩达到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省美术统考合格；根据综合分排队录取、确

定专业。综合分=专业省统考成绩÷（专业省统考成绩满分的 70%）×100+文化课成绩÷特殊类

型招生控制分数线×100。

2021 年综合分录取线：视觉传达设计 188.925 分；数字媒体艺术 188.26 分；绘画 187.973

分；动画 187.524 分。

院校：1202 天津音乐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根据《天津音乐学院 2021 年本科招生章程》,经学院本科招生委员会集体研究，确定 2021 年本

科招生考试录取原则及文化课录取分数线如下：

音乐学（音乐学理论）专业：

专业合格,按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380 分。

音乐学（音乐商务与音乐传媒）专业：

专业合格,按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407 分。

音乐学（音乐批评）专业：

专业合格, 按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422 分。

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

专业合格, 按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35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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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作曲、指挥）：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310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艺术与科技（电子音乐、音乐录音、钢琴调律与修复）：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310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音乐表演（美声）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260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音乐表演（民族声乐）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290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音乐表演（笛子、笙、唢呐、二胡、板胡、民乐大提琴、民乐低音提琴、琵琶、三弦、扬琴、

古筝、古琴、阮、柳琴、民族打击乐、管子）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260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音乐表演（小提琴、中提琴、管弦大提琴、管弦低音提琴、竖琴、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大

管、小号、长号、圆号、大号、西洋打击乐、管弦萨克斯管）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265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音乐表演（钢琴）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280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音乐表演（手风琴、双排键电子琴）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270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音乐表演（流行演唱、现代键盘、现代萨克斯管、爵士小号、爵士长号、爵士鼓、古典吉他、

电吉他、电贝司、电子手风琴）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275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舞蹈编导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230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舞蹈表演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215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舞蹈学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355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表演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270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

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 310 分，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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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1203 天津美术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录取原则：（请注意：我校各专业方向均文理兼收。）

我校是教育部批准的自主划定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的院校之一，录取时不承认任何政策

加分，报考我校的全国考生均按我校划定的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不分文理科）进行录取，

（注：我校按高考原始分划定控制线和进行录取工作，以下对文化课分数的要求均以原始分为

标准，如考生成绩为非原始分则折合为原始分。高考原始分满分为 750 分）。我校依据以下录

取原则录取：

1、按照教育部规定，考生必须获得所在省、市、自治区美术统考合格证才可报考我校（省

统考未涉及的专业除外,具体操作办法以各省、市、自治区当年招生文件为准）。

2、考生只有取得我校专业考试合格证后才可填报我校（以下本原则所述专业成绩均为我校

专业成绩）。考生必须在所在省、市、自治区填报有我校志愿，且我校优先录取第一志愿报考

我校考生。凡报考我校考生须登录我校指定网址填报专业（方向）志愿。

3、报考我校考生（不含报考理论类和中英合作办学的考生），文化总分达到我校规定分数

线后，各大类按综合分进行排队从高到低依次录取，额满为止（天津市考生单独排队从高到低

依次录取；其他省考生统一排队，从高到低依次录取）。综合分计算办法具体为：（综合分保

留小数点后 3 位小数）

考生专业成绩总分÷专业满分×60+考生文化总分÷文化满分×40（绘画类、书法）

考生专业成绩总分÷专业满分×50+考生文化总分÷文化满分×50（设计类）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专业成绩总分高的考生，专业成绩总分相同录取文化总分高的考生，文

化总分相同录取语文成绩高的考生，各大类计划额满为止。

4、报考我校理论类考生，文化总分达到我校规定分数线后，按文化总分进行排队从高到低

依次录取，计划额满为止（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语文成绩高的考生，语文成绩相同录取外语成

绩高的考生）。

5、报考中英合作办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考生文化总分达到我校规定分数线后，按英语

单科成绩进行排队从高到低依次录取，额满为止（如英语成绩相同则优先录取文化总分高的考

生，文化总分相同优先录取语文成绩高的考生）。

6、我校在专业考试时按照大类进行考试，专业合格后要进行考生专业（方向）志愿的填报，

所以要求考生必须按照我校时间要求登录指定网址填报专业（方向）志愿，并以此为唯一依据

进行专业（方向）志愿分配，如考生未按要求进行填报，则以其专业报名时填报的专业（方向）

志愿为准。

7、凡被我校录取的考生（书法学专业和中英合作办学专业除外），根据本人在我校指定网

址填报的专业（方向）志愿及该专业（方向）的计划数，依据考生录取分数按照平行志愿原则

从高到低排名进行专业（方向）分配。如遇分数相同，则按录取原则中第 3或 4条执行。

8、专业排名（绘画类、设计类、书法）在本大类招生计划 10%以内（含 10%）的考生，第

一志愿报考我校，如由于文化成绩未被录取，2021 年可免试专业（录取结束后，如未被其他院

校录取，请将专业合格证复印件、本人申请、1 寸照片一张于 2020 年 10 月寄至我校，我校将

发放专业免试通知单）。

9、学校对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等省份，因实行“一档多投”等而流失的拟录取计划，

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按录取原则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替补。替补时，如遇部分省份已经录取结

束，则此部分的计划将从天津市生源中录取，如天津生源不能满足此部分计划数，则从录取未

结束的省份替补。

10、各省如有特殊规定以各省招生办公室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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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章依据《天津美术学院 2020 年本科招生章程》制定，其他所有宣传如与本简章不符以

本简章为准。本简章解释权归天津美术学院招生办公室所有。请随时关注我们网站的招生消息，

一切信息均以天津美术学院网站公布的最新版本为准。

注：2021 年各专业录取最低分数线及录取人数详见我校官网 http://www.tjarts.edu.cn

院校：1217 天津工业大学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设计类专业：美术类省统考合格，且省统考成绩达到统考总分 70%（含）以上.文化成绩达到相

应科类艺术本科线，根据分省计划以综合分排名录取（综合分=高考文化课成绩+省统考成绩，

高考文化课成绩不含政策加分）。

表演专业：校考合格，高考文化课达到 320 分，且达到生源省市相应的艺术本科控制分数线。

分男女，分招考方向按专业排名录取。

院校：2103 沈阳音乐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一）执行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统一规定的批次设置以及投档原则。

（二）艺术史论专业 2021 年仅面向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山东省招生。该专业对

考生无艺术专业统考（联考）或校考要求，在普通类专业相应批次录取有该专业志愿的考生，

执行相应批次录取规则，按文化课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三）除艺术史论专业外，其他专业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自行划定各省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自划线原则上不低于生源省份艺术类同科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

1.音乐学（五年制）、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五年制、视唱练耳）、录音艺术、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艺术与科技、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面向全国招生，使用校考各专业最终

成绩按志愿优先的方式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文理统一排队。

2.音乐学（四年制）、舞蹈学、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辽宁省考生使

用辽宁省艺术类统考成绩按志愿优先的方式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非辽宁省考生使用校考各

专业最终成绩按志愿优先的方式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文理统一排队。

3.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 2021 年仅面向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山东省、河北省、

内蒙古自治区和湖南省招生，使用考生生源所在省的美术类统考（联考）成绩按志愿优先的方

式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4.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2021 年仅面向辽宁省、黑龙江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广东省

招生，使用考生生源所在省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统考（联考）成绩按志愿优先的方式由高分到

低分依次录取。

5.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2021 年仅面向辽宁省、山东省和安徽省招生，使用考生生源所在省

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统考（联考）成绩（山东省使用文学编导类成绩，安徽省使用统考模块二

成绩）按志愿优先的方式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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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录取排名末位同分者，依次按高考文化课总分、语文、数学、外语成绩由高分到低

分依次录取。

（五）艺术史论、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执行各省招考委

关于高考加分的规定；其他专业均不执行各省招考委关于高考加分的规定。

（六）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其他按照教育部、卫健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院校：2104 鲁迅美术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美术学类

按考生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课最低控制线 350（文化课按满分 750 分

计），外省录取分数线为 238.5。

2、戏剧与影视学类

按考生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课最低控制线 350（文化课按满分 750 分

计），外省录取分数线为 229.8。

3、设计学类

按综合分=考生专业总分×80%＋考生文化总分×2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课最低

控制线 350（文化课按满分 750 分计），外省录取分数线为 269.36。

4、书法学专业

按综合分=考生专业总分×80%＋考生文化总分×2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课最低

控制线 350（文化课按满分 750 分计），外省录取分数线为 268.6。

5、设计学类（中外合作办学）

按综合分=考生专业总分＋考生文化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课最低控制线 380

（文化课按满分 750 分计），外省录取分数线为 511.8。

6、美术学专业

按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课最低控制线 350（文化课按满分 750

分计），外省录取分数线为 509。

7、艺术设计学

按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课最低控制线 350（文化课按满分 750

分计），外省录取分数线为 510。

8、艺术管理

按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课最低控制线 350（文化课按满分 750

分计），外省录取分数线为 508。

9、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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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考生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课最低控制线按各省艺术类本科最低控制

线执行（文化课按满分 750 分计），外省录取分数线为 235.4。

院校：2203 吉林艺术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音乐表演(管弦乐器演奏)

文化成绩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后，以专业分择优录取，大号方向专业录取最低分 265.84。

2.音乐表演(流行音乐演唱)

文化成绩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后，以专业分择优录取 ，专业录取最低分 254.330。

3.音乐表演(戏曲音乐)

文化成绩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后，以专业分择优录取 ，专业录取最低分 246.670。

4.表演(京剧表演)

文化成绩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后，以专业分择优录取，专业录取最低分 261.670。

5.舞蹈表演(中国舞表演)

文化成绩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后，以专业分择优录取 ，专业录取最低分 251.010。

6.舞蹈学（师范）

文化成绩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后，以文化分和专业分各占 50%核算相加后总分择优录取。

录取最低分 244.660。

7.绘画、动画、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考生取得美术设计类省统考合格证，以文化分和省统考分占各 50%核算相加后总分择优录

取。录取最低分：绘画 62.367、动画 64.633、环境设计 62.333、视觉传达设计 62.600、数字

媒体艺术 62.300。

院校：2302 哈尔滨音乐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 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不低于 2021 年各生源省划定的艺术类本科最低控制

分数线，在高考文化课成绩过线后，根据考生志愿，按照专业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2. 音乐学专业（音乐学理论方向）

专业考试合格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不低于 2021 年各生源省划定的艺术类本科最低控制分

数线，在高考文化课成绩过线后，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综合成绩=专业校考成绩

*50%+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高考文化课总分*100*50%）。

3. 音乐学专业（演艺产业管理方向）

专业考试合格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不低于 2021 年各生源省划定的艺术类本科最低控制分

数线，在高考文化课成绩过线后，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

综合成绩﹦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学籍所在省（市、自治区）高考文

化课总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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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3102 上海音乐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 音乐表演

专业成绩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院自主划定高考文化课最低录取分数线后，按

专业成绩由高到低排名择优录取。最终录取涉及到中国乐器演奏、管弦乐器演奏方向。中国乐

器演奏最终录取到招生专业组排名第 5名，管弦乐器演奏最终录取到招生专业组排名第 15 名。

2. 录音艺术

专业成绩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院自主划定高考文化课最低录取分数线，且高

考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50 分，以折算总分由高到低排名择优录取，折算公式如下：折算总分=

（专业成绩/专业满分*90%+高考文化成绩/高考文化满分*10%）*1000。最终录取到招生专业组

排名第 5 名，折算总分排名第 7 名。

3. 音乐学

专业成绩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院自主划定的高考文化课最低录取分数线，且

高考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60 分，按专业成绩由高到低排名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招生专业组排

名第 3名。

院校：3103 上海戏剧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表演（戏剧影视）

分男女，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

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60%。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

项目不得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

于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

生控制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2、表演（音乐剧）

分男女，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

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60%。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

项目不得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

于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

生控制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3、戏剧影视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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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男女，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

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85%。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

项目不得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

于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

生控制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4、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在省（直

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80%。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项目不得

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于普通类

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

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5、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在省（直

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80%。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项目不得

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于普通类

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

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6、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在省（直

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80%。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项目不得

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于普通类

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

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7、绘画

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在省（直

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75%。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项目不得

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于普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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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

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8、数字媒体艺术

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在省（直

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85%。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项目不得

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于普通类

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

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9、动画

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在省（直

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85%。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项目不得

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于普通类

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

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10、播音与主持艺术

分男女，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

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80%。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

项目不得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

于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

生控制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11、表演（京剧）

分行当，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

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45%。各行当第 1 名考生的高考文化成

绩达到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35%。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

一单科或项目不得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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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对于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

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12、表演（木偶）

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在省（直

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60%。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项目不得

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于普通类

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

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13、表演(戏曲音乐)

分乐器种类，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

到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45%。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

科或项目不得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

（对于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

型招生控制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14、舞蹈表演(芭蕾舞)

分男女，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

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45%。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

项目不得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

于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

生控制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15、舞蹈表演(中国舞)

分男女，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

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45%。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

项目不得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

于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

生控制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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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16、舞蹈编导

按专业成绩录取。校考合格同时达到省级统考相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在省（直

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50%。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项目不得

缺考或零分。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对于普通类

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的本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

线”。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其他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若遇专业成绩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考文化成绩比值（成

绩比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语文、外语、数学成绩(语、数、外按 150 分制计)，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线详见我校招生网。

院校：3114 东华大学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一、美术与设计学类录取规则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考生思想政治和体检合格，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源省份相应的

艺术类本科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且考生专业统考成绩达到所在省（区、市）本科同批次专

业合格线，对于高考改革省份考生，选考科目不限。在此基础上按以下原则进行录取：

1.采用省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

（1）按照顺序志愿投档

按考生的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专业按照“分数优先、遵循考生志愿、各专业志愿

之间无级差分”的原则择优录取。综合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成绩＝专业考试成绩＋（专业考试满分÷高考文化满分）×高考文化成绩

说明：专业考试成绩为省（区、市）专业统考成绩。

（2）同分排序原则

考生如综合成绩相同，则依次按省（区、市）专业统考成绩、语文、数学、外语成绩从高

到低进行排序录取。

（3）其他说明

如省（区、市）录取规则有特殊规定的按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规定执行。

2.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艺术与科技等

专业要求考生外语单科成绩不得低于 70 分（满分为 150 分）。

3.服装与服饰设计（中外合作办学）（中英合作）、环境设计（中外合作办学）（中英合

作）高考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90 分（满分为 150 分），课程用英语授课，考生根据自身情

况选择报考。

4.服装与服饰设计（中外合作办学）（中日合作）专业不限考生外语单科成绩。

二、表演类专业的录取原则

政治思想品德和体检合格，有统考的省（区、市）考生须取得本省（区、市）统考专业合

格证，在此基础上按以下原则进行录取：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源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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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相应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取得我校专业考试合格证，各专业按学校专业考试成绩

统一排名，择优录取。

2021 年各专业录取综合分最低分（北京）服装与服饰设计 450.2；环境设计 447；产品设

计 455.2；服装与服饰设计（中外合作办学）（中日合作） 448.6；视觉传达设计 454.4；服

装与服饰设计（中外合作办学）（中英合作）453.2。

2021 年我校表演（服装表演）专业录取最低校考名次为第 43 名；2021 年我校表演（影视

戏剧）专业录取最低校考名次为第 71 名。

院校：3120 上海大学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若所在省市有相应专业统考，专业统考成绩必须达到统考本科合格线，该专业校考成绩合

格，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所在省市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75%，按专业校考成

绩从高到低排序（全国统一排序），择优录取。录取时如专业校考成绩相同，学校依次比较校

考复试、初试成绩。最终录取到专业成绩 78 分。

院校：3150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全国招生的校考专业

1、播音与主持艺术

按照我校专业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低专业分 84.67 分。

2、表演（音乐剧表演与教育）

按照我校专业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低专业分 79.5 分。

3、表演（影视与话剧表演）

按照我校专业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低专业分 64.86 分。

4、表演（时尚表演与推广）

按照我校专业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低专业分 70.34 分。

5、流行音乐（流行演唱）

按照我校专业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低专业分 81 分。

6、流行舞蹈（街舞）

按照我校专业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低专业分 78 分。

7、流行舞蹈（国际标准舞）

按照我校专业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低专业分 83.4 分。

8、广播电视编导

按照综合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综合分=文化分×50%+校考专业分×50%。最低综合分311.75

分。

9、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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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综合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综合分=文化分×50%+校考专业分×50%。最低综合分 330.3

分。

注：1.上述录取规则均以投档考生艺术类专业考试成绩达线（专业所在批次投档线），且

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本省市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线为前提。

2.以上专业文理统排；高考文化分（不含政策加分的原始分数）按满分值 750 分统一折算。

院校：3202 南京艺术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书法学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80%（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外省考生按文化分择优录取，即按文化分比值排序，文化分比值=考生文化高考成绩÷考生

所属省普通类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书法学专业 2021 年外省录取最低文化分比值 1.0429。

2、音乐表演（声乐演唱）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7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音乐表演（声乐演唱）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 70.85 分。

3、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7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专业各乐器种类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分别为：

古琴 78.25 分；琵琶 78.34 分；扬琴 85.51 分；竹笛 87.98 分；中阮 69.71 分；笙 79.53

分。

4、音乐表演（管弦与打击乐器演奏）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7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音乐表演（管弦与打击乐器演奏）专业各乐器种类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分别为：

小提琴 84.84 分；大提琴 89.03 分；萨克斯管 84.44 分；单簧管 80.64 分；双簧管 78.62

分；大管 77.45 分；长笛 87.14 分；圆号 79.56 分；长号 87.1 分；大号 80.81 分；小号 84.31

分；中音号 88.84 分；打击乐 83.24 分。

5、音乐表演（钢琴与键盘乐器演奏）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7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音乐表演（钢琴与键盘乐器演奏）专业各乐器种类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分别为：

钢琴 75.11 分；手风琴 70.53 分。

6、音乐表演（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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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7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音乐表演（音乐剧）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 72.48 分。

7、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7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2021 年外省录取最低专业分分别为：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73.4 分。

8、音乐表演（流行演唱）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7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音乐表演（流行演唱）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 70.41 分。

9、音乐表演（流行演奏）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7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音乐表演（流行演奏）专业各乐器种类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分别为：

电吉他 84.74 分；电贝司（含爵士低音提琴）70.85 分；爵士鼓 77.78 分；萨克斯管 73.91

分；爵士小号 77.16 分；爵士长号 80.57 分；流行键盘 86.54 分；爵士钢琴 77.25 分；双排键

电子管风琴 69.32 分；古典吉他 67.07 分。

10、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流行创作）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7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流行创作）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 219.09 分。

11、音乐学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80%（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综合分=考生文化高考成绩÷考生所属省普通类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专业满分值 300+

专业分。

音乐学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综合分 487.71 分。

12、音乐学（师范）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80%（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综合分=考生文化高考成绩÷考生所属省普通类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专业满分值 300+

专业分。

音乐学专（师范）专业各类别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综合分分别为：

声乐主项 507.55 分；钢琴主项 481.11 分，其他器乐主项 476.01 分。

13、音乐学（音乐传播）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80%（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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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考生文化高考成绩÷考生所属省普通类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专业满分值 300+

专业分。

音乐学（音乐传播）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综合分 487.46 分。

14、音乐学（乐器修造）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80%（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综合分=考生文化高考成绩÷考生所属省普通类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专业满分值 300+

专业分。

音乐学（乐器修造）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综合分 453.47 分。

15、表演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7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表演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 185.56 分。

16、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8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 151.2 分。

17、戏剧影视导演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80%（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 142.67 分。

18、舞蹈表演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50%（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舞蹈表演专业各舞种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分别为：

古典舞 74.74 分；民间舞 79.18 分。

19、舞蹈编导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65%（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舞蹈编导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 76 分。

20、舞蹈教育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60%（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舞蹈教育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 79.2 分。

21、舞蹈学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80%（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外省考生按文化分择优录取，即按文化分比值排序，文化分比值=考生文化高考成绩÷考生

所属省普通类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舞蹈学专业 2021 年外省录取最低文化分比值 0.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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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录音艺术

专业合格，对文化高考总成绩达考生所在省普通本科文科或理科省控线 80%（含）以上的

考生，按照考生的校考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录音艺术专业 2021 年外省最低录取专业分 73.05 分。

院校：3214 江南大学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舞蹈编导

（1）政治思想、体检符合标准，专业校考成绩和专业省统考成绩合格（未组织相关专业省

级统考的省份除外）。文化成绩须达到生源所在省（区、市）艺术类本科同科类录取控制分数

线要求。

（2）第一志愿报考我校，按照专业校考成绩录取，专业校考成绩相同按文化成绩录取（文

化成绩满分按 750 分计算）。

最终录取到专业校考成绩 436 分，专业排名第 135 名（全国）。

院校：3301 中国美术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中国画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满分 750 分计算，满

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综合分 = 专业成绩

总分÷专业成绩满分×60 +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高考文化课满分×40）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72.3633 分。

2、书法与篆刻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满分 750 分计算，满

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综合分 = 专业成绩

总分÷专业成绩满分×60 +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高考文化课满分×40）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71.4933 分。

3、艺术学理论类

艺术类考试，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满分 750 分计算，满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从高分到低分

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文化分 57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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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术学类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满分 750 分计算，满

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综合分 = 专业成绩

总分÷专业成绩满分×60 +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高考文化课满分×40）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70.2000 分。

5、设计学类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满分 750 分计算，满

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综合分 = 专业成绩

总分÷专业成绩满分×60 +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高考文化课满分×40）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72.7733 分。

6、戏剧与影视学类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满分 750 分计算，满

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综合分 = 专业成绩

总分÷专业成绩满分×60 +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高考文化课满分×40）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71.5867 分。

7、建筑学

艺术类考生，美术学与设计学类统考合格，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

满分 750 分计算，满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高

考文化课成绩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文化分 567.0000 分。

8、环境艺术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满分 750 分计算，满

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综合分 = 专业成绩

总分÷专业成绩满分×60 +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高考文化课满分×40）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73.2933 分。

9、录音艺术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满分 750 分计算，满

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综合分 = 专业成绩

总分÷专业成绩满分×60 +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高考文化课满分×40）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63.9579 分。

10、艺术与科技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满分 750 分计算，满

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综合分 = 专业成绩

总分÷专业成绩满分×60 +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高考文化课满分×40）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72.2400 分。

11、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不分省份，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满分 750 分计算，满

分不是 750 分的折算成 750 分）达到浙江省普通类一段线的 75％后，按（综合分 = 专业成绩

总分÷专业成绩满分×60 +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高考文化课满分×40）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72.293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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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3330 浙江传媒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艺术类各专业在专业考试成绩合格的情况下，按以下有关规定进行录取：

1、播音与主持艺术

考生文化折算分①达到 70 分以上（含），按专业分和文化折算分①4:6 比例的综合分②排

序择优录取，综合分②并列的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80.347。

2、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配音）

考生文化折算分①达到 70 分以上（含），按专业分和文化折算分①4:6 比例的综合分②排

序择优录取，综合分②并列的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85.445。

3、播音与主持艺术（礼仪文化）

考生文化折算分①达到 70 分以上（含），按专业分和文化折算分①4:6 比例的综合分②排

序择优录取，综合分②并列的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80.943。

4、播音与主持艺术（双语播音）

外语单科成绩 105 分以上（含），考生文化折算分①达到 70 分以上（含），按专业分和文

化折算分①4:6 比例的综合分②排序择优录取，综合分②并列的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最终录取到综合分 87.026。

5、录音艺术

考生文化折算分①达到 75 分以上（含），按文化折算分①排序择优录取，文化折算分①并

列的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最终录取到文化折算分 86.024。

注释①：

文化折算分=考生高考总成绩÷考生所在省份普通类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100。考生高

考总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对于实行新高考综合改革以及合并本科录取批次的省份，普通类本

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以各省划定的特殊类型招生线为准。

注释②：

相关专业综合分计算方式（专业满分以 100 分计）：

播音与主持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配音）、播音与主持艺术（礼仪文化）、播音与

主持艺术（双语播音）：综合分=专业分×40%+文化折算分×60%。

院校：3601 景德镇陶瓷大学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景德镇陶瓷大学 2021 年美术与设计学类本科录取办法

1、所有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

录取规则：以专业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成绩折算录取总分，录取总分折算公式：录取总分=

专业成绩总分÷专业满分×70 +文化课成绩总分÷文化课满分×30。同时要求语文单科成绩在

70 分以上，外语单科成绩在 65 分以上；按录取总分排名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如果录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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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同，按专业总分、语文、英语的科目顺序排序。我校按分数清的原则进行择优录取。最终

美术与设计学类相关专业录取到最低分 69.9467。

(注：1、我校 2022 年美术与设计学类各专业招生要求在生源省级美术统考合格的基础上取

得我校美术与设计学类校考合格证.2、我校 2022 年美术与设计学类各专业招收取消语文、外语

单科成绩要求)

院校：3701 山东艺术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音乐表演（演唱）：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按

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39 名。

2、音乐表演（管弦乐器演奏）：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按

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34 名。

3、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按

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43 名。

4、音乐表演（钢琴演奏）：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按

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19 名。

5、表演：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按

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73 名。

6、音乐学（师范类）：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

础上，按招生计划数的 1.5 倍划定学校文化最低控制线，学校文化最低控制线上考生按校考专

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29 名。

7、音乐表演（音乐剧）：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按

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15 名。

8、音乐表演（现代音乐）：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按

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专业排名第 17 名。

9、舞蹈表演：

文化成绩达到 220 分以上(含 220 分)，按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考专业排名第

121 名。

10、舞蹈编导：

文化成绩达到 240 分以上(含 240 分)，按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考专业排名第

9名。

11、表演（戏曲）：

文化成绩达到 210 分以上(含 210 分)，按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考专业排名第

3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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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音乐表演（戏曲音乐伴奏）：

文化成绩达到 210 分以上(含 210 分)，按校考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考专业排名第

20 名。

13、书法学：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

础上，按招生计划数的 1.2 倍划定学校文化最低控制线，学校文化最低控制线上考生按校考专

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文化成绩 407 分，专业排名第 28 名。

14、播音与主持艺术：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

础上，按招生计划数的 1.2 倍划定学校文化最低控制线，学校文化最低控制线上考生按校考专

业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文化成绩 315 分，专业排名第 57 名。

15、戏剧影视导演：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

础上，按招生计划数的 2 倍划定学校文化最低控制线，学校文化最低控制线上考生按校考专业

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文化成绩 267 分，专业排名第 51 名。

16、戏剧学：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

校考专业成绩达到我校划定的专业合格线，按照文化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文化成绩 439

分。

17、影视摄影与制作：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

校考专业成绩达到我校划定的专业合格线，按照文化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文化成绩 411

分。

18、戏剧影视文学：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

校考专业成绩达到我校划定的专业合格线，按照文化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文化成绩 431

分。

19、广播电视编导：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

校考专业成绩达到我校划定的专业合格线，按照文化成绩排序录取。最终录取到文化成绩 449

分。

院校：4203 武汉音乐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1、大管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91.37。

2、大号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9.26。

3、大提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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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簧管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9.28。

5、低音提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8.66。

6、电子管风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5.6。

7、二胡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9.69。

8、钢琴演奏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4.77。

9、钢琴演奏与编导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3.68。

10、古典吉他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3.91。

11、古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4.36。

12、古筝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4.05。

13、爵士钢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0.59。

14、爵士鼓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2.63。

15、美声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7.67。

16、民族打击乐器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6.85。

17、民族声乐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4.85。

18、琵琶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7.88。

19、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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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7.55。

20、萨克斯管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5.35。

21、笙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7.87。

22、手风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3.31。

23、竖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94.03。

24、双簧管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91.17。

25、唢呐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4.31。

26、通俗声乐演唱与编导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8.91。

27、舞蹈编导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总结构成绩（总结构成绩=专业

结构成绩 80%+高考文化课总成绩 2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低录取分 77.75。

28、舞蹈表演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255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5.07。

29、西洋打击乐器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5.3。

30、小号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92.33。

31、小提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76.39。

32、扬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9.3。

33、圆号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90.5。

34、长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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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5.34。

35、长号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9.78。

36、指挥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15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70.25。

37、中提琴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5.91。

38、竹笛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0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5.31。

39、录音艺术(音乐编辑与制作)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15 分，按专业考试总结构成绩（总结构成绩=专业

结构成绩 70%+高考文化课总成绩 3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低录取分 70.81。

40、录音艺术(音乐音响导演)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15 分，按专业考试总结构成绩（总结构成绩=专业

结构成绩 70%+高考文化课总成绩 3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低录取分 67.51。

41、音乐学（钢琴调律）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45 分，按专业考试总结构成绩（总结构成绩=专业

结构成绩 60%+高考文化课总成绩 4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低录取分 72.86。

42、音乐学（戏曲音乐）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45 分，按专业考试总结构成绩（总结构成绩=专业

结构成绩 60%+高考文化课总成绩 4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低录取分 68.45。

43、音乐学（音乐管理）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45 分，按专业考试总结构成绩（总结构成绩=专业

结构成绩 60%+高考文化课总成绩 4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低录取分 72.31。

44、音乐学（音乐教育）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45 分，按专业考试总结构成绩（总结构成绩=专业

结构成绩 70%+高考文化课总成绩 3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低录取分 71.92。

45、音乐学（音乐学理论）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45 分，按专业考试总结构成绩（总结构成绩=专业

结构成绩 60%+高考文化课总成绩 4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低录取分 72.43。

46、音乐学（音乐心理与治疗）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45 分，按专业考试总结构成绩（总结构成绩=专业

结构成绩 60%+高考文化课总成绩 4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最低录取分 73.78。

47、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15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63.46。

48、舞蹈学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 310 分，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

录取。最低录取分 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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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5001 四川美术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思想政治品德合格，身体健康，符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我校按以下原则录取。

1.理论类专业：符合理论类报考条件，高考文化成绩总分达到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对应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单科成绩不作要求，不区分文理科，按高考文化成绩从

高到低录取并安排专业。文化总分排名并列时，则依次比较语文数学外语总分、语文单科成绩、

外语单科成绩、数学单科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理论类录取按照“成绩优先，遵循志愿”原则，根据录取原则全国排名，按学生填报的专

业志愿顺序录取。若志愿填报专业均已录满，服从专业调剂者，由学校调剂到其他未录满的专

业；不服从专业调剂者，则作退档处理。

2019 年理论类无合格生源报考。

2020 年理论类无合格生源报考。

2021 年理论类无合格生源报考。

2.美术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设计学类、书法类专业：对应专业类校考合格，文化课成

绩总分达到考生所在省艺术类对应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和我校划定的文化成绩最低控制

分数线，单科成绩不作要求，不区分文理科，按综合分排名从高到低录取。综合分计算方法：

综合分=专业总分÷专业满分×60＋高考文化总分÷高考文化满分×40，综合分测算采用四舍五

入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如遇综合分相同的，则依次比较专业总分、语文数学外语总分、语

文单科成绩、外语单科成绩、数学单科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2019 年造型类录取最低分 76.260 分，设计类录取最低 73.113 分，书法学无合格生源报考。

2020 年造型类录取最低分 73.087 分，设计类录取最低 74.900 分，书法学无合格生源报考。

2021 年美术学类录取最低分 71.940 分，戏剧与影视学类录取最低分 71.940 分，设计学类

录取最低 71.933 分，书法学无合格生源报考。

院校：6102 西安音乐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北京各专业文化课最低控制线为文科 300 分，理科 300 分。

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30%+专业成绩×70%折合成综合分由高到低依次

录取。

综合分=（考生文化课成绩÷所在省份文化满分×30）＋（专业成绩÷100×70）

1.音乐表演（民族声乐）综合分最低 68.56 分，专业排名 58

2.音乐表演（大提琴）综合分最低 65.64 分，专业排名 14

3.音乐表演（小号）综合分最低 70.62 分，专业排名 5

4.音乐表演（中音号）综合分最低 69.26 分，专业排名 2

5.音乐表演（琵琶）综合分最低 68.56 分，专业排名 15

6.舞蹈表演 综合分最低 58 分，专业排名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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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6103 西安美术学院

2021 录取原则及录取标准：

一、文化课占 40%，专业课占 60%，按综合分排队的专业录取标准如下：

1、中国画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71.73，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9.88。录取 80 人。

2、绘画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9.41，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6.53。录取 210 人。

3、雕塑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71.24，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8.55。录取 45 人。

4、实验艺术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8.96，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6。录取 40 人。

5、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9，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7.69。录取

30 人。

6、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71.52，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9.31。录

取 150 人。

7、环境设计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9.28，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8.24。录取 180

人。

8、产品设计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9.23，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8.13。录取 60

人

9、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7.64，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6.76。

录取 120 人。

10、公共艺术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8.59，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7.35。录取

60 人。

11、工艺美术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7.61，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7.07。录取

60 人。

12、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73.48，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70.41。录

取 30 人。

13、艺术与科技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9.16，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7.67。录取

60 人。

14、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71.41，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9.09。

录取 30 人。

15、动画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72.76，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70.67。录取 80 人。

二、文化课占 40%，专业课占 60%，要求文化课语文单科成绩不低于 90 分，按综合分排队的专

业录取标准如下：

16、书法学专业，省外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70.91，省内综合分最低分数线 66.84，录取 60

人。

三、美术学、艺术设计学、艺术管理专业须省级相应类别统考成绩合格，要求语文单科成绩不

低于 90 分，按照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的专业录取标准如下：

17、美术学专业，省外文化课最低分数线 487，省内文化课最低分数线 449，录取 60 人。

18、艺术设计学专业，省外文化课最低分数线 495，省内文化课最低分数线 455，录取 30

人。

19、艺术管理专业，省外文化课最低分数线 511，省内文化课最低分数线 472，录取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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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北京市高招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B 段(美术类)录取投档线

序号 院校 专业组（区） 综合分 美术 语文 数学 外语
三科

选考

1 1022 中国人民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610 258 106 120 109 240

2 1022 中国人民大学 05 不限选考科目 595 260 105 92 111 231

3 1022 中国人民大学 06 不限选考科目 596 237 121 113 122 243

4 1025 北京交通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569 235 96 106 117 231

5 1026 北京科技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564 232 96 116 104 231

6 1027 北京化工大学 06 不限选考科目 534 239 110 58 92 210

7 1028 北京邮电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576 247 99 106 111 219

8 1030 北京林业大学 11 不限选考科目 577 261 94 95 100 213

9 1032 北京师范大学 06 不限选考科目 587 255 106 98 114 219

10 1035 北京语言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516 242 79 67 100 180

11 1037 中央财经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560 236 101 97 106 225

12 104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05 不限选考科目 559 258 91 65 107 210

13 104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599 251 105 117 117 231

14 1048 北京理工大学 06 不限选考科目 585 232 103 114 112 261

15 1049 北京工业大学 06 不限选考科目 522 233 95 93 87 186

16 1049 北京工业大学 07 不限选考科目_朝阳区 583 249 124 76 109 234

17 1049 北京工业大学 07 不限选考科目_昌平区 557 211 102 123 115 246

18 1049 北京工业大学 08 不限选考科目_顺义区 576 249 94 113 113 210

19 1049 北京工业大学 08 不限选考科目_平谷区 572 260 98 78 108 210

20 1049 北京工业大学 09 不限选考科目_丰台区 573 251 105 84 111 219

21 1049 北京工业大学 10 不限选考科目_海淀区 537 225 89 107 118 198

22 1049 北京工业大学 10 不限选考科目_房山区 538 248 93 69 75 219

23 1049 北京工业大学 10 不限选考科目_顺义区 544 215 95 109 119 228

24 1049 北京工业大学 10 不限选考科目_大兴区 511 225 84 93 97 186

25 1052 首都师范大学 09 不限选考科目 518 245 98 60 70 195

26 1052 首都师范大学 10 不限选考科目 522 261 80 65 84 162

27 1052 首都师范大学 11 不限选考科目 514 235 98 60 85 198

28 1061 中华女子学院 03 不限选考科目 479 214 96 61 86 180

29 1062 北方工业大学 08 不限选考科目 483 240 76 72 44 174

30 1063 北京工商大学 06 不限选考科目 486 222 72 63 81 201

31 1066 北京印刷学院 06 不限选考科目 500 237 85 57 88 177

32 1069 北京农学院 07 不限选考科目 474 207 96 66 79 189

33 1076 北京联合大学 09 不限选考科目 464 204 78 66 79 195

34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06 不限选考科目 403 191 69 35 69 156

35 1090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02 不限选考科目 375

36 1091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03 不限选考科目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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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092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03 不限选考科目 375

38 1093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03 不限选考科目 375

39 1216 天津科技大学 07 不限选考科目 479 208 94 80 86 177

40 1218 天津理工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478 217 85 49 82 198

41 1218 天津理工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464 215 75 56 76 183

42 1219 天津农学院 02 不限选考科目 465 204 88 78 46 207

43 1225 天津财经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480 213 79 73 89 186

44 1230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 02 不限选考科目 437 200 77 56 84 156

45 1235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05 不限选考科目 457 214 84 64 60 171

46 1237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02 不限选考科目 375

47 1317 华北科技学院 03 不限选考科目 460 220 91 47 66 165

48 1328 石家庄铁道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467 211 71 62 93 180

49 1330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04 物理／历史(选考一门即可) 459 205 89 68 68 180

50 1348 保定理工学院 03 不限选考科目 456 227 73 42 47 183

51 1349 燕京理工学院 03 不限选考科目 451 200 80 70 62 189

52 1353 沧州交通学院 03 不限选考科目 444 196 79 85 74 159

53 1403 中北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470 205 92 66 75 195

54 211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02 不限选考科目 463 213 100 38 64 192

55 2120 大连民族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473 205 86 51 72 225

56 2129 大连工业大学 01 不限选考科目 461 220 81 54 83 153

57 2145 大连艺术学院 01 不限选考科目 444 216 68 51 61 168

58 2202 吉林动画学院 01 不限选考科目 375

59 2202 吉林动画学院 02 不限选考科目(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375

60 2210 吉林大学 11 不限选考科目 516 215 99 74 96 225

61 2216 东北电力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480 255 66 24 88 144

62 2310 东北林业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495 201 91 72 111 213

63 3111 同济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622 262 97 133 119 240

64 3211 东南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567 249 104 75 96 237

65 3212 中国矿业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503 200 99 77 92 237

66 3214 江南大学 07 不限选考科目 508 206 99 87 117 198

67 3219 苏州大学 05 不限选考科目 553 250 94 99 107 180

68 322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491 223 87 58 84 195

69 3223 南京师范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517 232 107 74 87 186

70 3232 常州大学 01 不限选考科目 465 219 89 49 85 159

71 3310 浙江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608 267 108 105 114 222

72 332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2 不限选考科目 479 234 81 39 51 201

73 3330 浙江传媒学院 06 不限选考科目 488 230 80 50 106 165

74 3501 厦门大学 05 不限选考科目 546 229 96 113 118 192

75 3501 厦门大学 06 不限选考科目(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522 220 90 86 10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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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3510 华侨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472 220 67 99 68 159

77 3513 集美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481 220 86 99 43 183

78 3613 江西理工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470 211 98 30 90 195

79 362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01 不限选考科目 473 224 76 68 79 162

80 3630 南昌理工学院 03 不限选考科目 375

81 3637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01 不限选考科目 375

82 3650 江西科技学院 03 不限选考科目 375

83 3713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03 不限选考科目 470 245 85 10 79 153

84 3731 山东师范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503 226 100 40 120 180

85 3744 曲阜师范大学 01 不限选考科目 462 212 73 69 90 162

86 4112 郑州轻工业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460 218 73 98 56 147

87 4122 黄淮学院 01 不限选考科目(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453 200 88 55 85 177

88 4210 武汉大学 06 物理(必须选考) 375

89 4211 华中科技大学 06 不限选考科目 577 243 97 115 122 213

90 4213 武汉理工大学 07 不限选考科目 514 237 91 66 90 189

91 4224 武汉纺织大学 01 不限选考科目(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375

92 4238 湖北工业大学 01 不限选考科目 473 219 92 68 89 150

93 4240 江汉大学 01 不限选考科目 464 202 85 84 71 183

94 4240 江汉大学 02 不限选考科目(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453 223 71 58 76 144

95 4241 湖北大学 02 不限选考科目 477 214 85 76 72 186

96 4315 湘潭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477 212 94 60 83 186

97 4328 湖南工业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463 201 97 39 75 213

98 4328 湖南工业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462 227 80 39 82 156

99 4341 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院 01 不限选考科目 436 193 75 57 72 186

100 4341 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院 02 物理／历史(选考一门即可) 428 204 87 61 44 153

101 4425 深圳大学 05 不限选考科目 499 236 86 52 83 186

102 4543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01 不限选考科目 375

103 5010 重庆大学 04 不限选考科目 531 237 87 89 84 210

104 5011 西南大学 05 不限选考科目 496 208 97 101 67 207

105 5024 重庆文理学院 01 不限选考科目 458 194 85 84 93 168

106 5041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01 不限选考科目 446 209 84 63 72 150

107 5103 四川传媒学院 01 不限选考科目 474 209 98 77 83 168

108 5111 西南交通大学 08 不限选考科目 507 232 86 52 97 198

109 5120 西南民族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444 225 71 48 62 144

110 5139 吉利学院 02 不限选考科目 375

111 5143 四川工商学院 01 不限选考科目 382 185 53 44 48 156

112 5152 成都东软学院 04 不限选考科目 375

113 5165 四川轻化工大学 03 不限选考科目 458 215 53 77 80 168

114 5305 云南大学 03 历史(必须选考) 487 232 70 65 61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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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6115 西北工业大学 05 不限选考科目 525 231 98 89 100 186

116 6118 陕西科技大学 02 不限选考科目 450 207 75 64 76 168

117 6210 兰州大学 07 不限选考科目 375

118 7371 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 03 不限选考科目(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485 254 73 19 62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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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部分普通高等学校在京艺术类本科专业录取情况统计表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专业名称 所需专业成绩 录取原则 综合分计算公式表述 最低录取分

最低

专业

排名

专业备注

1010 北京体育大学 70
舞蹈表演(体

育舞蹈)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5.233 13

考生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生源所在地省

级招办划定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

线，采用校考成绩录取的招考方向，按

校考（复试）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1010 北京体育大学 71
舞蹈表演(编

创实验班)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6.667 6

考生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生源所在地省

级招办划定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

线，采用校考成绩录取的招考方向，按

校考（复试）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1010 北京体育大学 73
舞蹈表演(霹

雳舞)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91.6 2

考生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生源所在地省

级招办划定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

线，采用校考成绩录取的招考方向，按

校考（复试）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1022 中国人民大学 70
音乐表演(声

乐)(五年制)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93.33 3

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区、市）艺术类

本科录取控制线的合格生，按学校复试

成绩分专业方向排队录取。

1022 中国人民大学 71
音乐表演(非

声乐)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低音提琴：

91.67

单簧管：

93.17

大号：88.33

小号：91.33

1

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区、市）艺术类

本科录取控制线的合格生，按学校复试

成绩分专业方向排队录取。

1032 北京师范大学 70 舞蹈学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专业成绩 1047.8 全国考生统一排队，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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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北京师范大学 74 音乐学(钢琴)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专业成绩 1095.1 全国考生统一排队，择优录取

1032 北京师范大学 75 音乐学(器乐)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专业成绩 1057.8 全国考生统一排队，择优录取

1032 北京师范大学 71 音乐学(声乐)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专业成绩 1140.8 全国考生统一排队，择优录取

1032 北京师范大学 72 书法学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专业成绩 1013.5 2022 年取消校考，以分省计划为准

1032 北京师范大学 73 数字媒体艺术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专业成绩 1162.8 2022 年取消校考，以分省计划为准

1035 北京语言大学 51

音乐学(音乐

国际教育与传

播)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含附加分)×0.5+专业成

绩×0.5
550.47 3

1052 首都师范大学 C0 音乐学(师范)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

0.5)+(专业成绩/300×0.5)
504.75 37

1052 首都师范大学 C1 音乐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6 35

1052 首都师范大学 C2 舞蹈学(师范)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5 19

1052 首都师范大学 C3
舞蹈学(师范，

京籍单列)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1 31

1052 首都师范大学 C4 录音艺术

认可其他在京

招生的公办本

科院校录音艺

术专业的本科

校考合格成绩

按文化分

排名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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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首都师范大学 C5
音乐学(初等

教育，师范)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

0.5)+(专业成绩/300×0.5)
465.75 84

1052 首都师范大学 C6
书法学(初等

教育，师范)
校考成绩

按文化分

排名
433 44

1076 北京联合大学 A0 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145.574 20

1076 北京联合大学 A1 音乐学(师范)

认可其他在京

招生的公办本

科院校音乐表

演、音乐学、作

曲与作曲技术

理论、舞蹈表

演、舞蹈教育专

业的本科校考

合格成绩

按文化分

排名
327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0 广播电视编导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75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1
表演(影视表

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63.333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3
表演(模特表

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3.667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4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72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5

音乐表演(流

行演唱与演

奏)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91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6

舞蹈表演(体

育舞蹈与教

育)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2.333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7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编创)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61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8 摄影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60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9
影视摄影与制

作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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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A
书法学(书法

教育)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65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B
航空服务艺术

与管理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460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7C
音乐表演(教

育)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2.75

1090
首都师范大学科

德学院
30 艺术与科技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校考合格线

1090
首都师范大学科

德学院
31

广播电视编导

(文艺编导、新

闻编导、新媒

体编导)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校考合格线

1090
首都师范大学科

德学院
32

播音与主持艺

术(新闻节目

主持、文艺节

目主持、口语

传播)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校考合格线

1090
首都师范大学科

德学院
33

摄影(影视摄

影、图片摄影、

无人机航拍)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校考合格线

1090
首都师范大学科

德学院
34

电影学(电影

导演和制作)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校考合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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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
首都师范大学科

德学院
35

表演(影视表

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校考合格线

1090
首都师范大学科

德学院
36

表演(歌舞剧

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校考合格线

1090
首都师范大学科

德学院
37

表演(社会舞

蹈传播)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校考合格线

1090
首都师范大学科

德学院
39

影视摄影与制

作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校考合格线

1091
北京工商大学嘉

华学院
40 摄影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75 57

1091
北京工商大学嘉

华学院
41 广播电视编导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75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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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北京工商大学嘉

华学院
42

艺术与科技

(电子竞技解

说)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优先录取本校校考合格成绩的考生，计

划未满时认可其他本科院校相同或相

近专业校考合格成绩

76.2 518

1201 天津体育学院 11
舞蹈学(国际

标准舞)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4.1 1

1235
北京科技大学天

津学院
60

音乐表演(声

乐演唱)
校考成绩

按文化分

排名

承认其他本科院校同类专业校考合格

成绩
314

1235
北京科技大学天

津学院
61 舞蹈教育 校考成绩

按文化分

排名

承认其他本科院校同类专业校考合格

成绩
315

要求身体健康，五官端正，身材匀称，

协调性佳，无残疾，具备独立完成舞蹈

作品的能力。男生身高 1.70 米以上、女

生身高 1.60 米以上，如患有不适合剧烈

运动的病症者限报

1239 天津传媒学院 10 音乐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4.38 8

1239 天津传媒学院 11 舞蹈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97.86 1

1239 天津传媒学院 12 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6.18 5

1239 天津传媒学院 13 戏剧影视文学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181.05 1

1239 天津传媒学院 14 广播电视编导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145.47 23

1239 天津传媒学院 15 录音艺术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92.95 1

1239 天津传媒学院 16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5.25 28

1360 河北传媒学院 10 表演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 化 课 成 绩 ( 含 附 加 分 )/7.5 ×

0.3)+(专业成绩/3×0.7)
77.03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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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河北传媒学院 11 戏剧影视文学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 文 化 课 成 绩 ( 含 附 加

分)/7.5×0.3)+(专业成绩/3×0.5)
65.038 13

1360 河北传媒学院 12 摄影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 文 化 课 成 绩 ( 含 附 加

分)/7.5×0.3)+(专业成绩/3×0.5)
60.383 10

1360 河北传媒学院 13 广播电视编导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 文 化 课 成 绩 ( 含 附 加

分)/7.5×0.3)+(专业成绩/3×0.5)
60.5 42

1360 河北传媒学院 14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 文 化 课 成 绩 ( 含 附 加

分)/7.5×0.3)+(专业成绩/3×0.7)
70.18 42

2202 吉林动画学院 30 广播电视编导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含附加分)×0.6+专业成

绩×0.4
272.28 37

按综合分排名择优录取，综合分=高考文

化分数*0.6+专业分数*0.4

2202 吉林动画学院 31 摄影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含附加分)×0.6+专业成

绩×0.4
268 6

按综合分排名择优录取，综合分=高考文

化分数*0.6+专业分数*0.4

2202 吉林动画学院 32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含附加分)×0.4+专业成

绩×0.6
282.6 24

按综合分排名择优录取，综合分=高考文

化分数*0.4+专业分数*0.6

3135 上海师范大学 10 表演(师范)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300+

专业成绩/100×700
719.3 4

3213 河海大学 60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校考成绩

按文化分

排名
518 2

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0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309.33 8

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3

广播电视编导

(网络视听节

目编导)

校考成绩

按高考文

化课从高

到低录取

484

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4

播音与主持艺

术(英播、法

播、西播)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297.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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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7
影视摄影与制

作(照明艺术)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263.3 2

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9 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329.67 3

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A

音乐学(音乐

商务、音乐编

导)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282.4 6

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B
音乐表演(流

行演唱)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276.6 6

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C 录音艺术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269 2

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E
戏剧影视文学

(策划与编剧)
校考成绩

按高考文

化课从高

到低录取

444

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H
电影学(院线

管理)
校考成绩

按高考文

化课从高

到低录取

443

3256 南京传媒学院 2J

播音与主持艺

术(电子竞技

解说与主播)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248.67 3

3612 南昌航空大学 50
航空服务艺术

与管理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155.33 2

3751 青岛电影学院 10 戏剧影视导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84 3

3751 青岛电影学院 12 录音艺术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91.333 1

4201 武汉体育学院 20
舞蹈表演(体

育舞蹈)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100×

0.3+专业成绩/100×100×0.7
68.298 8

4201 武汉体育学院 21
舞蹈表演(健

美操、啦啦操)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100×

0.3+专业成绩/100×100×0.7
80.68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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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1 广州体育学院 10
表演(武术表

演)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含附加分)/750×100×

0.3)+(专业成绩/100×100×0.7)
79.842 1

5040
重庆城市科技学

院
11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220 12

5103 四川传媒学院 20 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360.5 14

5103 四川传媒学院 21 广播电视编导 校考成绩
按文化分

排名
336 45

5103 四川传媒学院 22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356.1 17

5104
四川文化艺术学

院
11 音乐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308 1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参加了招生体

检，考生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地

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划定的文化录取控制

分数线，专业考试成绩合格，学校在进

档考生中，按专业成绩（文理科统一排

序，专业成绩相同，按高考文化成绩排

序）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

5104
四川文化艺术学

院
13 舞蹈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235 1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参加了招生体

检，考生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地

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划定的文化录取控制

分数线，专业考试成绩合格，学校在进

档考生中，按专业成绩（文理科统一排

序，专业成绩相同，按高考文化成绩排

序）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

5104
四川文化艺术学

院
16 广播电视编导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143 2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参加了招生体

检，考生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地

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划定的文化录取控制

分数线，专业考试成绩合格，学校在进

档考生中，按专业成绩（文理科统一排

序，专业成绩相同，按高考文化成绩排

序）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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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
四川文化艺术学

院
17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243 6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参加了招生体

检，考生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地

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划定的文化录取控制

分数线，专业考试成绩合格，学校在进

档考生中，按专业成绩（文理科统一排

序，专业成绩相同，按高考文化成绩排

序）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

5105
四川电影电视学

院
10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20+专

业成绩/300×80
86.11 9

5105
四川电影电视学

院
11 戏剧影视导演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20+专

业成绩/300×70
80.387 6

5105
四川电影电视学

院
12

数字媒体艺术

(中外合作办

学)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20+专

业成绩/300×70
78.527 1

5105
四川电影电视学

院
13 表演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20+专

业成绩/300×90
85.96 24

5105
四川电影电视学

院
14 广播电视编导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20+专

业成绩/300×70
71.42 2

5105
四川电影电视学

院
15

影视摄影与制

作
校考成绩

按综合分

排名

文化课成绩(不含附加分)/750×20+专

业成绩/300×70
67.5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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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9 吉利学院 30 表演

优先录取本校

校考合格成绩

的考生，计划未

满时认可其他

本科院校相同

或相近专业校

考合格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50 116

5139 吉利学院 31 广播电视编导

优先录取本校

校考合格成绩

的考生，计划未

满时认可其他

本科院校相同

或相近专业校

考合格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50 233

6125 西安工程大学 20 表演 校考成绩
按专业分

排名
153.06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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